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税务局 

印花税署释义及执行指引 

第 7 号 

买家印花税 

本指引旨在为纳税人及其授权代表提供资料。它载有本

指引公布时税务局对有关税例的释义及执行惯例。引用本指引不

会影响纳税人向法院提出上诉的权利。  

税务局局长黄权辉

2014 年 7 月

税务局网址：www.ird.gov.hk 



印花税署释义及执行指引  

 

第 7 号  

 

目录  

 

 段数  

  

引言  1 

  

范围  5 

 「买家印花税」税率  7 

 「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定义  8 

  

可予征收印花税的文书   

 征收的准则  10 

 送赠契  14 

 共同购买人的一系列协议  15 

 「依据」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签立的  

售卖转易契  

16 

 按揭或押记  

 信托安排  

17 

18 

 遗产  19 

 联名取得  20 

   

住宅物业  21 

 泊车位  23 

  

交换或分划不动产的文书   

 交换住宅物业  24 

 以住宅物业交换非住宅物业  26 

 分划住宅物业  27 

  

豁免及退款   

 香港永久性居民  28 

 近亲  31 

 替代物业  34 

 法院命令  37 

 



 按揭物业  38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  39 

 向慈善机构作出馈赠  44 

 相联法人团体  45 

 重建住宅物业的退税安排  46 

  

须负法律责任的人  53 

  

可接纳为证据的文书  54 

  

缴税期限  55 

  

补充「买家印花税」  57 

  

裁定及上诉 58 

  

退还「买家印花税」款项  59 

  

罚款  60 

  

常见问题  62 

  

附件   

 ii 



引言  

 

 根据《印花税条例》 (第 117章 )(「该条例」 )，所有住

宅物业的买卖协议一般都须征收「从价印花税」。印花税署释义

及执行指引第 1号 (修订本 )概述了在「从价印花税」方面有关住

宅物业买卖协议和其后的售卖转易契加盖印花的规定，以及印花

税署署长 (「署长」 )沿用的执行惯例。  

 

2. 为遏抑短期投机活动，由2010年11月 20日起，短期买卖

或转让住宅物业须在「从价印花税」之上，加征「额外印花税」。

为了进一步应对过热的住宅物业市场，政府延长了须征收「额外

印花税」的交易的物业持有期及提高了「额外印花税」的税率，

以加强「额外印花税」措施的力度，有关法例于2012年10月27日

生效。印花税署释义及执行指引第 5号 (修订本 )概述了有关「额

外印花税」的加盖印花规定，以及署长沿用的执行惯例。  

 

3. 在房屋供应偏紧的情况下，为优先满足香港永久性居民

的置居需要，财政司司长于2012年10月26日宣布政府将修订《印花

税条例》，除「从价印花税」及第2段所述的加强版「额外印花税」

外，购入住宅物业会被征收「买家印花税」。为实施建议的「买家印

花税」，政府当局在 2012年 12月 28日向立法会提交《 2012年印花

税 (修订)条例草案》(「该条例草案」)。该条例草案获制定成为

《 2014年印花税 (修订 )条例》 (「该修订条例」 )，并于 2014年 2

月 28日在宪报刋登。该修订条例内有关「买家印花税」的条文由

2012年 10月 27日起生效 (「生效日期」 )。有关「买家印花税」的

主要条文载于该条例第 29CB条、第 29DB条、附表 1第1(1AAB)类及

第 1(1C)类。  

 

4. 在生效日期或之后就买卖住宅物业所签订的可予征收印

花税的买卖协议 (「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的定义，请参

阅第 11段 )，一般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主要例外的情况

是购入住宅物业的购买人为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

果在取得该物业时没有签订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则售卖

转易契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本执行指引概述署长如何引

用有关「买家印花税」的条文及税务局的执行惯例。  

 



范围  

 

5. 除非获豁免 (请参阅第 28至 52段关于豁免的部分 )，任何

于生效日期或之后就购买住宅物业所签订的买卖协议或售卖转

易契，须根据该条例第 29CB条及附表 1第 1(1C)类，或该条例第

29DB条及附表 1第1(1AAB)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6. 一般而言，任何无须予以征收「从价印花税」的文书，

亦无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若一份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

协议是于生效日期或之后签订，而就相同的买卖各方于该日期前

以相同条款订立了另一份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该协议亦

无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买家印花税」税率  

 

7. 「买家印花税」是根据物业交易的代价款额或该住宅物

业的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 )，以 15%的税率计算。「买家印花税」

是在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须予以征收的其

他印花税 (例如「从价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 )之上加征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定义  

 

8. 根据该条例，「香港永久性居民」是指持有有效永久性居

民身分证的人士，亦包括无须申请发给或换领身分证的老年人、失明

人或体弱的人，而该等人士如申请，便有权获发永久性居民身分证。 

 

9. 公司具独立法人身分，有别于其股东及董事，亦不符合

「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定义。因此，有限公司，不论其股东及董

事的居民身分，于生效日期或之后购买住宅物业，均须缴纳「买

家印花税」。  

 

 

可予征收印花税的文书  

 

征收的准则  

 

10. 「买家印花税」适用于生效日期或之后签立有关住宅物

业的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如果没有就该住宅物业交易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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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有关的售卖转易契须予以征收

「买家印花税」。  

 

11. 根据该条例第 29A(1)条，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为

按附表 1第1(1A)类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可予征收印花税

的买卖协议包括临时买卖合约及正式买卖合约。凡在一项住宅物

业交易中，相同的买卖各方以相同条款签订多于一份可予征收印

花税的买卖协议，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的文书为须予以征

收「从价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此外，如一份可予征收印花税的

买卖协议是由两份或多于两份文书 (即一份主要协议及补充协议)

组成，则只有主要协议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12. 根据该条例第 2条所载的定义，转易契是指将任何不动

产转让或归属任何人的一切文书 (包括退回书 )及一切法庭判令

或命令。就买卖交易而言，转易契即楼宇转让契约。转易契亦包

括非买卖转让物业的送赠契。如果转易契由两份或多于两份文书

组成，则第一份文书会被征收「买家印花税」(如适用)。  

 

13. 附件中的例子阐明「买家印花税」在不同情况下的应用

及计算方法。  

 

送赠契  

 

14. 如果一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在生效日期或之后藉送赠契

取得住宅物业，有关送赠契或转易契与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

议般，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共同购买人的一系列协议  

 

15. 以下例子阐释当就相同的住宅物业订立兩份买卖协议，

并涉及共同购买人﹝一位或多位﹞时的不同情况下，如何征收

「买家印花税」：  

 

情况一 (第二份协议的购买人數目多于第一份协议 ) 

 

 文书  售卖人  购买人  

 协议一  A B+C 

 协议二  A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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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签订协议一，在该份文件中订立合约出售一个住宅物

业予 B和 C。 B及 C均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交易完成前，

A签订了协议二，在该份文件中协议出售该物业予 B、 C

和 D。D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这个案中，B和C在签订

协议一的日期取得该物业，而 D则可算于协议二的日期

自 B及C取得了该物业的三分之一权益。除非获豁免，「买

家印花税」须按协议二的代价款额或该住宅物业的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征收。  

 

情况二 (第二份协议的购买人數目少于第一份协议 ) 

 

 文书  售卖人  购买人  

 协议一  A B+C+D 

 协议二  A B 

 

A签订协议一，在该份文件中订立合约出售一个住宅物

业予 B、 C和 D。 B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交易完成前，

A签订了协议二，在该份文件中协议将该物业单独出售

予 B。在这个案中，B、C和 D在签订协议一的日期取得该

物业，而 B则可算于协议二的日期自 C及 D取得了该物业

的三分之二权益。除非获豁免，协议一及协议二均须按

其代价款额或该住宅物业的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 )予以

征收「买家印花税」。  

 

「依据」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签立的售卖转易契  

 

16. 以下例子阐释「买家印花税」的条文如何适用于「依据」

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签立的售卖转易契的情况：  

 

 情况三 (当一份售卖转易契是「依据」一份可予征收印

花税的买卖协议而签立，将住宅物业转让予载列在该协

议中为购买人的人士和另外没有载列在该协议中的其

他人士 ) 

 

 文书  售卖人  购买人  

 协议  A B+C 

 转易契  A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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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签订一份协议，在该协议中，他订立合约出售一个住

宅物业予 B和C。B和 C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其后订立转

易契时，购买人改为 B、 C和 D。 D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这个案中， B和 C在签订协议的日期取得该物业，而 D则

可算在转易契的日期自 B及 C取得了该物业的三分之一

权益。除非获豁免，「买家印花税」须按转易契的代价

款额或该住宅物业的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 )征收。  

 

 情况四 (当售卖转易契将住宅物业转让予部分载列 (但

并非全部载列 )在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中为购买

人的人士 ) 

 

 文书  售卖人  购买人  

 协议  A B+C+D 

 转易契  A B 

 

A签订一份协议，在该协议中，A订立合约出售一个住宅

物业予 B、C和 D。B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其后订立转

易契时，购买人仅为 B。在这个案中，B、C和 D在签订该

协议的日期取得该物业，而 B则可算在转易契的日期自

C及D取得了该物业的三分之二权益。除非获豁免，协议

及转易契均须按转易契的代价款额或该住宅物业的市

值 (以较高者为准)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按揭或押记  

 

17. 一如既往，署长认为该条例第 29A(1)条中「买卖协议」

的定义 (c)段并不适用于关于住宅物业的真正按揭或押记的文书，

因该文书并没有赋予即时或自动出售该物业的权利。承按人只可

于按揭人未能偿还按揭贷款的情况下行使权利。因此，真正按揭

或押记的文书并不会被视为买卖协议，亦不会被征收「买家印花

税」。承按人把关于住宅物业的真正按揭或押记转让予另一承按

人也不会被征收「买家印花税」。只有那些伪装成按揭 (例如包

含不可撤销授权书 )的文书，其不只为贷款提供抵押，而是明确

地或暗地里提供立即或自动处置住宅物业的权利，才会被视为买

卖协议及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5 



信托安排  

 

18. 任何人士以受托人身分代表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签署一

份买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须缴交「买家印花税」，除非该香港永久

性居民属「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请参阅第 39至 43段 )。 

 

遗产  

 

19. 根据遗嘱或无遗嘱继承法转让住宅物业，无须缴纳印花

税。然而，遗产受益人可能偏离遗嘱或无遗嘱继承法的条文，自

行在他们之间分配该物业。有某些个案，受益人甚至以法人团体

去持有获分配的资产。这类再分配的个案每每令某些受益人获得

多于其根据遗嘱或无遗嘱继承法有权获分配的份额。该等无偿产

权处置如送赠契般，须予以征收印花税包括「买家印花税」(如适用)。 

 

联名取得  

 

20. 除非获豁免，由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一名非香港永久

性居民以联权或分权方式共同取得住宅物业，不论该非香港永久

性居民在取得物业中所占权益的份额，「买家印花税」须按该物

业的总购入价或价值 (以较高者为准)征收。  

 

 

住宅物业  

 

21. 根据该条例第 29A(1)条的定义，住宅物业指不属于「非

住宅物业」的不动产。「非住宅物业」则指任何不动产，而根据

以下文书的现有条件：  

 

(a)  一份政府租契或政府租契协议；  
 

(b) 一份《建筑物管理条例》(第344章)第2条所指的公契； 
 

(c)  一份根据《建筑物条例》(第 123章)第 21条发出的

占用许可证；或  
 

(d)  署长所信纳对该不动产的批准用途有效地予以限

制的任何其他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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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不动产在与其有关的政府租契年期内或在与其有关的已协定

政府租契年期内 (以适用者为准 )，任何时间均不得全部或部分用

作住宅用途。  

 

22. 因此，「住宅物业」及「非住宅物业」的分類是按照批

准用途而非实际用途而定。  

 

泊车位  

 

23. 「买家印花税」适用于取得住宅物业的文书，视乎个别

情况，泊车位或会被视为有关住宅物业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如

果泊车位与住宅物业并非分开和不同的物业，有关购买住宅物业

及泊车位的文书须按整项交易的价值，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然而，如果泊车位与住宅物业属分开及独立的物业，且不可以作

住宅用途，该泊车位的价值不会被征收「买家印花税」。  

 

 

交换或分划不动产的文书  

 

交换住宅物业  

 

24. 如果某人以一份文书把其住宅物业交换另一个住宅物业，

并须为达致价值相等而付出或给予任何代价 (「为达到相等价值

而付出的代价」 )，该文书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可予征

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以「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

代价」征收印花税的原则，亦适用于计算该文书的应缴「买家印

花税」。换言之，就交换不动产，除以下第 26段所述的情况外，

「买家印花税」将会按「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计算，

而该支付「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的人士会被视为购买

人或承让人。然而，如果该人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并且是代表自

己行事以取得该住宅物业，有关文书可获豁免「买家印花税」。 

 

 情况五  

X先生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他持有住宅物业 A； Y先生

则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持有住宅物业 B。在 2013年 9月

30日，他们签订交换协议，由 X先生支付 Y先生100万元，

作为「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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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缴「买家印花税」款额  

「买家印花税」将会按「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

款项」计算，而该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X先生须支付「为

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他会被视为购买人。「买

家印花税」须以税率 15%来征收，应缴「买家印花税」

的款额为 15万元 (100万元 x15%)。  

 

 情况六  

X先生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他持有住宅物业 A；Ｙ先生

则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持有住宅物业 B。在 2013年 9月

30日，他们签订交换协议，由 Y先生支付 X先生100万元，

作为「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  

 

应缴「买家印花税」款额  

Y先生须支付「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他会

被视为购买人。由于 Y先生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有关交

换协议无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25. 如果所列明的「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少于物

业价值的差价，则「买家印花税」将按物业价值的差价征收 (见

该条例第 27条及第 29F条)。  

 

以住宅物业交换非住宅物业  

 

26. 任何人士以其非住宅物业交换一个住宅物业，不论是否

需要支付「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有关文书须按住宅

物业的价值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获转让住宅物业的人士会

被视为购买人或承让人。若该人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是代表自

己行事以取得该住宅物业，该物业交换文书可获豁免「买家印花

税」。当以住宅物业 (「首交换物业」)交换非住宅物业连住宅物

业 (统称为「次交换物业」)，由于首交换物业及次交换物业构成

该交换的标的项目，就「买家印花税」而言，有关交易会被视为

以住宅物业交换住宅物业。因此，除该条例第 27条及第 29F条另

有规定外，有关交换文书须按「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

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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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七 

与情况五相同，但物业 A为非住宅物业。物业B的价值为

800万元。 

 

应缴「买家印花税」款额  

该交换协议须根据住宅物业的价值予以征收「买家印花

税」，而该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X先生会被视为购买人。

「买家印花税」须以税率 15%来征收，应缴「买家印花

税」的款额为 800万元 x15%=120万元。  

 

分划住宅物业  

 

27. 除该条例第 27条及第 29F条另有规定外，住宅物业的分

划契或分划同意书 (视乎情况而定 )，将分别根据该条例第 25(7)

条或第 29C(10)条，按「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予以征

收印花税，包括「买家印花税」 (如适用 )。  

 

情况八 

A先生与 B先生 (B先生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共同拥有一

幢三层的住宅大厦。透过一份分划契约，双方同意第一

层价值 5百万元的楼层分配予 A先生而 B先生则获分配其

余价值 9百万元的楼层。 A先生与B先生并非近亲。 

 

应缴「买家印花税」款额  

该分划契约须根据被分划物业价值的差额予以征收「买

家印花税」，因 B先生获分配较高价值的住宅物业，他

会被视为承让人，而他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应缴「买

家 印 花 税 」 款 额 为 [900 万 元 -(500 万 元 +900 万

元)/2]x15%=30万元。 

 

 

豁免及退款  

 

香港永久性居民  

 

28. 当署长信纳购买人或承让人，或每名购买人或每名承让

人在取得住宅物业时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即该人

为物业的法定及实益拥有人 )，有关的住宅物业买卖协议或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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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易契，无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为令署长信纳，购买人

或承让人必须提交由署长指明的法定声明正本，声明他 /她是「香

港永久性居民」，以及他 /她是代表自己行事以取得住宅物业。

如有需要，署长可要求购买人或承让人提供证据，例如支付代价

款额的资金来源，以证明其在交易中是代表自己行事。  

 

29. 如购买住宅物业涉及由购买人或承让人以外的人士提

供资金，或会构成归复信托或法定信托。有关资金会以馈赠、借

贷或委托形式提供。由于购买人或承让人对有关资金提供的事实

及背景有全面认知，故最适合去确定有关资金的性质，及声明他/

她是否代表自己行事以取得物业。  

 

30. 署长接纳一些个案 (包括该人在签立有关文书时事实上

是归复信托或法定信托的信托人 )在呈交文书加盖印花时，未必

可以清晣或即时确定有关文书是否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当申请人作出法定声明以支持他 /她豁免「买家印花税」的申请，

他 /她须注意：  

 

(a)  一份文书的应缴印花税税负取决于签立文书当日

存在的情况；以及  

 

(b)  他/她在作出该法定声明时，必须真诚相信所声明的

事实乃真实的。 

 

如果其后发现文书在签立日期不符合有关豁免的条件，署长可追

讨任何少收的税款。  

 

近亲  

 

31. 沿用「额外印花税」适用的原则，如果交易所涉及的人

士全属近亲，一般可获豁免「买家印花税」。两名人士当中，如

其中一人为另一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或姊妹，他们属近

亲。如多于两名人士，只有他们当中每一人均为其余每一人的父

母、配偶、子女、兄弟或姊妹，他们才属近亲。就「买家印花税」

来说，署长会按一般的解释接纳有血缘关系者、有半血缘关系者，

及有夫妇关系、领养或继养关系的人士为有关人士的父母、配偶、

子女、兄弟或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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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果有证明令署长信纳，有关交易属任何下列情况，可

获豁免缴纳「买家印花税」：  

 

(a)  由香港永久性居民及近亲共同取得住宅物业，不

论其近亲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各购买人均是

代表自己行事。  

 

要符合此项豁免规定，所有购买人或承让人必须属

近亲。  

 

(b)  转让住宅物业予属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近亲，或

予多于一名近亲，而其中一人或以上属非香港永

久性居民；及各承让人均是代表自己行事。  

 

如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转易契中有多于

一名购买人或承让人，所有购买人或承让人亦须属

近亲。  

 

(c)  提名原有购买人的近亲接受住宅物业权益，不论

其近亲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各被提名人均是

代表自己行事。如果多于一名被提名人，所有被

提名人亦须属近亲。  

 

(d)  在有关住宅物业的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

售卖转易契上加入 /删除原有购买人的近亲，不论

其近亲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各人均是代表自

己行事。  

 

33.  就以「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近亲」为理由申请豁免，该属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购买人或承让人必须递交由署长指明的法

定声明正本，以证明他 /她是代表自己行事以取得物业。  

 

替代物业  

 

34.  虽然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中的购

买人或承让人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有证明令署长信纳该购

买人或承让人是代表自己行事，而他 /她取得该住宅物业(「替代

物业」)是用以代替由他 /她单独或与其他人士共同拥有的另一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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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原有物业」)，而该原有物业是因以下情况出售或被收回的，

有关文书不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a) 由市区重建局取得；  

 

(b) 根据《收回土地条例》 (第 124 章 )第 3 条发出的

命令被收回或根据该条例第 4A 条被购买 ; 

 

(c) 依据由土地审裁处根据《土地 (为重新发展而强制

售卖 )条例》(第 545 章)第 4(1)(b)(i)条而作出的

售卖令出售；  

 

(d) 根据《地下铁路(收回土地及有关规定 )条例》(第

276 章)第 4(1)条作出的命令被收回；  

 

(e) 根据《道路(工程、使用及补偿 )条例》(第 370 章 )

第 13(1)条作出的命令被收回；  

 

(f) 根据《铁路条例》(第 519 章)第 16(1)条或 28(1)

条作出的命令被收回；  

 

(g) 根据《土地征用 (管有业权 )条例》(第 130 章)第

3(1)条或第 3(2)条作出的命令被征用；或  

 

(h) 根据《土地排水条例》(第 446 章 )第 37(2)条作出

的命令被收回。  

 

35. 如原有的住宅物业是由两名或多名人士联名拥有，他们

每人可以单独或与其他共同拥有人 (或他们中的任何人 )购置一

个替代物业。此外，如购买人或承让人与任何其他并非原有物业

拥有人的人士共同取得替代物业，豁免亦适用于该可予征收印花

税的文书，犹如购买人或承让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样。  

 

36. 以替代物业为理由的豁免申请，属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购买人或承让人必须提交由署长指明的法定声明正本，以声明

他/她是代表自己行事以取得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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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命令  

 

37. 如果有证明令署长信纳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

售卖转易契是依据法院判令或命令而作出的，该文书无须予以征

收「买家印花税」。若转易契属法院把住宅物业转让或归属予承

让人的判令或命令，包括不论是否属《税务条例》(第 112 章)第

2 条所指的财务机构的承按人取得的止赎令，有关豁免亦适用。

就此而言，「法院」是指任何具司法管辖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

院。  

 

按揭物业  

 

38. 如果有证明令署长信纳，转易契是把一个按揭住宅物业

转让或归属予该物业的承按人 (该承按人须属《税务条例》 (第

112 章)第 2 条所指的财务机构 )，或该承按人委任的接管人，该

售卖转易契无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  

 

39. 如有证明令署长信纳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

卖转易契中的任何购买人或承让人，在有关交易中是以受托人或

监护人身分为另一人行事，而该另一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并属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署长在确定该文书是否须予以征收

「买家印花税」时，须将该另一人视为文书中的购买人或承让人，

取代该受托人或监护人。因此，如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精神上

无行为能力的人」，由其监护人或受托人代表取得住宅物业，有

关交易会获豁免「买家印花税」，而有关住宅物业的实益拥有人

仍为该「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由于该受托人或监护人只是

代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因此该受托人或监护人的居民

身分是不相关的。  

 

40.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是指《精神健康条例》 (第

136 章 )所指患有精神紊乱或属弱智，及因其精神状态而没有能

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的人士。署长会要求申请人呈交证明

文件，例如依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 )作出的法院命令或

监护令的副本，以证明受益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以至没有能

力处理及管理其财产及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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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就「受托人」和「监护人」而言，署长会按一般解释接

纳「受托人」为指对另一方负有受信或保密关系的一方；特别是

持有财产的法定所有权，以信托形式为另一方持有财产，并对该

受益人负有受信责任的一方。「监护人」则是指具有法定权限和

责任的一方，以照顾另一方的人身或财产，特别是由于对方未成

年、无行为能力或残疾。  

 

42. 如购买人或承让人声称是以受托人身分代表属香港永

久性居民的「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行事，他 /她须提供证明

文件，例如有效和具法律约束力的信托文书。视乎实际情况，署

长可要求申请人呈交其他证明文件，例如购买物业的资金来源和

证明受托人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关系的核证文件等。

就监护人的身分，则须呈交证明文件，以证明申请人有法定权力

作该「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监护人，例如由法院或监护委

员会发出的监护令等。  

 

43. 署长在确定买卖协议或转易契是否须予以征收「买家印

花税」时，须将该「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视为购买人或承让

人，取代该受托人或监护人。同样地，如售卖人或转让人在有关

交易中，是以受托人或监护人身分为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精神

上无行为能力的人」行事，署长会将该「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

视为售卖人或转让人，取代该受托人或监护人。  

 

向慈善机构作出馈赠  

 

44. 根据该条例第 44 条，完成馈赠住宅物业予根据《税务

条例》 (第 112 章 )第 88 条获豁免缴税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或

慈善信托的转易契，可获豁免「买家印花税」。  

 

相联法人团体  

 

45. 如果有证明令署长信纳，有关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

议或售卖转易契，是把住宅物业由一根据该条例第 45(2)条所指

的相联法人团体转让至另一相联法人团体，该买卖协议或售卖转

易契根据该条例第 45 条可获豁免「买家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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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住宅物业的退税安排  

 

46. 除非获豁免，购买住宅物业作重建用途，须缴纳「买家

印花税」。某人如曾就用以取得住宅物业作重建用途的文书缴付

了「买家印花税」，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可申请退回已缴

付的「买家印花税」。重建物业的退税机制基于两大原则，即有

关发展商已经拥有整个将会重建的地段的业权；及有证据令署长

信纳他会将有关地段作重建之用。  

 

47. 如接获申请并有关住宅物业是一个地段或构成某地段

的其中一部分 (｢该地段 ｣)，而申请人单独或联同相联法人团体已

成为该地段拥有人，且符合下述第 48 段所列明的条件，署长可

退回由申请人支付的「买家印花税」。有些情况下，该地段 (全

部或部分，及不论是否连同其他地段 )，可能会交回政府；或由

政府根据《收回土地条例》 (第 124 章 )第 4A 条取得、或根据该

条例第 3 条发出的命令收回，而业主获政府批出新地段 (「新地

段」)作为重建之用。如符合下述第 48 段所列明的条件，申请人

仍可要求退回已缴付的「买家印花税」。  

 

48. 上述第 47 段就退回已缴付的「买家印花税」所须的条

件是申请人单独或联同相联法人团体：  

 

(a) 已获得建筑事务监督根据《建筑物条例》 (第 123

章 )同意就该地段或新地段展开任何基础工程 (不

论是否连同任何其他地段 )；或  

 

(b) 已－  

(i) 拆缷处于该地段或新地段上的所有建筑物

(如有的话 )，但不包括根据任何条例禁止拆

缷的建筑物；及  

 

(ii) 就该地段或新地段上进行的建筑工程的有

关图则及详图已获得建筑事务监督批核 (不

论是否连同任何其他地段 )。  

 

49. 就已分划成不可分割份数的地段而言，当某人成为该地

段所有不分割份数的法定拥有人时，方成为该地段的拥有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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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例而言，「地段」的意思是取自《土地 (为重新发展而强制

售卖 )条例》(第 545 章 )第 2(1)条，  

 

(a) 指－ 

(i) 属政府租契标的任何一片或一幅地；  

 

(ii)藉《地税及地价 (分摊)条例》(第 125章)第 8(3)

或 27(2)条为施行该条例而当作为一个地段的

任何分段；  

 

(b) 包括该地段的分段及小分段。  

 

50. 如果住宅物业其后已由该人 (为一法人团体 )转让予其

相联法人团体，若符合上述第 47及 48段的规定，后者亦可申请退

还由前者缴交的「买家印花税」。另一方面，如果发展商向第三

方售卖人购入住宅物业作重建，该发展商不能申请退回由该售卖

人于购入有关住宅物业时所缴付的「买家印花税」。然而，该发

展商仍可根据上文提及的机制，申请退回其于购入有关用作重建

的住宅物业时所缴纳的「买家印花税」。  

 

51. 就多家公司分别购入住宅物业以作共同发展，该等公司

作为地段的共同拥有人，如符合上述第 47及 48段所述的条件，可

分别申请退还各自于购入该不同住宅物业时所缴付的「买家印花

税」。 

 

52. 退税机制并不涵盖购买住宅物业作翻新或修葺。如果非

香港永久性居民取得住宅物业后进行修葺或翻新工程，有关的可

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 (视乎情况而定 )会被征

收「买家印花税」。  

 

 

须负法律责任的人  

 

53. 只有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上的购

买人或承让人须负法律责任缴纳「买家印花税」。因此，纯粹使

用文书的人士不会负上缴纳「买家印花税」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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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纳为证据的文书  

 

54. 该条例第 15 条规定，除在刑事法律程序及署长为追讨

印花税或罚款而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外，没有加盖适当印花的文

书一般不得在法律程序中被收纳为证据。然而，考虑到无辜的第

三者在法律程序中呈交有关文书的权利不应因购买人不缴纳「买

家印花税」而受影响，只要呈交有关文件作为证据的人不是该文

书中的购买人或承让人，该未加盖适当「买家印花税」的文书仍

可在民事法律程序中被收纳为证据。  

 

 

缴税期限  

 

55. 该条例附表 1 第 1(1C)類规定，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

协议须在加盖「从价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时加盖「买家印

花税」，一般而言，在买卖协议签立日期后的 30 天内。同样地，

该条例附表 1 第 1(1AAB)類规定，售卖转易契加盖「买家印花税」

的期限，亦与有关「从价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的期限相同，

即为该转易契签立日期后的 30 天内。  

 

56. 根据该条例第 70 条，如任何可予征收「买家印花税」

的文书的加盖印花期限始于该修订条例在宪报刊登之日 ,亦即

2014 年 2 月 28 日 (「刋宪日」)，则该加盖印花的期限须以刋宪

日翌日起计的 30 日的限期取代。因此，任何在 2012 年 10 月 27 日

(「买家印花税」的生效日期 )至刋宪日之前签立，并已经加盖其

他印花的须予以征收「买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卖转易契，

缴付适用「买家印花税」的限期为 2014 年 2 月 28 日后的 30 天

(由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为星期日，即 2014 年 3 月 31 日或之前 )。  

 

 

补充「买家印花税」  

 

57.  该条例第 27 条及第 29F 条规定，如可予征收印花税的

买卖协议或售卖转易契所列明的代价少于有关物业的价值，所有

适用印花税 (包括「从价印花税」、「额外印花税」及「买家印

花税」 )将于其后按该物业的价值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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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及上诉  

 

58. 该条例并没有条文容许纳税人可基于财务困难或个人情

况而获豁免「买家印花税」。但纳税人可就一份文书应缴付的「买

家印花税」，基于(i)文书不须予征收「买家印花税」；及/或(ii)

该文书须征收的「买家印花税」款额不正确的原因，提出上诉(该

条例第 14 条)。若要遵循此上诉途径，纳税人须首先根据该条例

第 13 条要求署长(须缴付裁定费)就该文书作出裁定。裁定是署长

透过发出评税表达他对上述兩项问题的意見。如纳税人不满意该

评税，可于评税发出日期起计的 1 个月内，向区域法院提出上诉。

有关上诉通知书须送达香港港湾道 12号湾仔政府大樓 6樓区域法

院司法常务官。 

 

 

退还「买家印花税」款项  

 

59.  与「从价印花税」和「额外印花税」相同，可予征收印

花税的买卖协议如被取消、废止或撤销或在其他方式下未予履行

(非因该条例第 29C(5AA)条下所订定的转售情况 )，缴付该「买

家印花税」的人士可于该协议被取消、废止或撤销后 2 年内，或

(如该协议未予履行 )在该协议所协定的交易完成日期后 2 年内，

向署长提出退还款项的申请。  

 

 

罚款  

 

60.  如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没有在限期前就「买家印

花税」加盖印花，该条例第 9(1)条规定须在适用的税项上施加

逾期加盖印花罚款。署长可以追讨民事债项的方式向所有责任方

追讨任何欠缴的「买家印花税」和适用罚款。此外，未加盖印花

的可予征收印花税买卖协议或转易契不可在土地注册处登记，因

此购买人或承让人不能取得登记带來的相关法律权益。  

 

61.  根据印花税条例第 9(2)条，署长可减免因逾期加盖印花

而须缴付的全部或部分罚款。虽然减免罚款是酌情处理并须以每

宗个案的个别情况作考虑，署长在政府网页公布了一般指引，属

主动披露个案及并非蓄意延误，署长通常会按逾期时间并以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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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的 14%征收罚款，款额最少为 500 元。如发现再次或重复多次

逾期加盖印花，所征收的罚款会加重。  

 

 

常见问题  

 

62.  本局已在网页 (www.ird.gov.hk)制备了一些常见问题，

以解答一些普遍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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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阐明「买家印花税」的应用及计算方法的例子  

 

 

例一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之后取得住宅

物业 ) 

 

陈先生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签立临时

买卖合约，以 300 万元购入一个住宅物业。正式买卖合约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签订。陈先生是否须缴纳「买家印花税」 ? 

 

由于陈先生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且他是在 2012 年 10 月 27 日

或之后取得该住宅物业，他须就该项交易缴纳「买家印花税」。

须缴付的「买家印花税」为 450,000 元 (即 300 万元 x15%)。  

 

例二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之前取得住宅物

业 ) 

 

陈先生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在 2012 年 10 月 15 日签立临时

买卖合约以购入一个住宅物业，但正式买卖合约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才签订。陈先生是否须缴纳「买家印花税」 ? 

 

由于陈先生在 2012 年 10 月 27 日之前已取得该住宅物业，因此，

他无须就该项交易缴纳「买家印花税」。  

 

例三 (香港永久性居民与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近亲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之后共同取得住宅物业 ) 

 

李先生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与其配偶张女士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以 400 万元共同购入一个住宅物业。张女士不是香港永久

性居民。他们是否须就该项交易缴纳「买家印花税」 ? 

 

香港永久性居民与其近亲 (即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及姊妹 )

共同购入住宅物业，是无须缴纳「买家印花税」的；因此，李

先生和张女士无须就以上交易缴纳「买家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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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 (香港永久性居民与不是近亲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之后共同取得住宅物业 ) 
 
王先生和何先生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以 400 万元共同购入一个

住宅物业，王先生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何先生并不是香港永

久性居民。王先生和何先生并非近亲。他们就以上交易须缴纳

的「买家印花税」是多少 ? 

 
如住宅物业是由一位香港永久性居民及一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以联权或分权共同购入，而他们不是近亲，则不论该非永久性

居民所占物业的业权比例，均须以该物业的总购入价或价值 (以

较高者为准 )，计算「买家印花税」。在以上例子，须缴纳的「买

家印花税」为 600,000 元 (即 400 万元 x15%)。  

例五 (在买卖协议内加入一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 

 
李先生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签立临时买卖

合约，以 500 万元购入一个住宅物业，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所

签订的正式买卖合约内加入张女士，作为物业的其中一位联权

拥有人。张女士并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她也不是李先生的近

亲。他们是否须就该项交易缴纳「买家印花税」?须缴纳的「买

家印花税」是多少 ? 

 
在以上例子，张女士会被视为从李先生购入部分的业权。由于

张女士并非李先生的近亲，有关交易不获豁免「买家印花税」，

因此李先生及张女士须按物业的总代价或价值 (以较高者为

准 )，缴纳「买家印花税」。须缴纳的「买家印花税」为 750,000

元 (即 500 万元 x15%)。  

例六 (在售卖转易契内加入一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 
 
李先生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签立买卖合约，

以 500 万元购入一个住宅物业，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所签订的

转易契内加入张女士，作为物业的其中一位联权拥有人。张女

士并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她也不是李先生的近亲。他们是否

须就该项交易缴纳「买家印花税」?须缴纳的「买家印花税」是

多少 ? 

 
在以上例子，张女士会被视为从李先生购入部分的业权。由于

张女士并非李先生的近亲，有关交易不获豁免「买家印花税」，

因此李先生及张女士须按物业的总代价或价值(以较高者为准)，

缴纳「买家印花税」。须缴纳的「买家印花税」为 750,000 元  

(即 500 万元 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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